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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Gene, Ltd.
百濟神州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160）

關連交易
建議授予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業績股份單位

本公司宣佈董事會已議決根據2016年計劃建議授予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業績股份
單位如下，惟須獲接納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方可作實：

• 授予歐先生於授予日期公平值為6,000,000美元的受限制股份單位；

• 授予歐先生於授予日期公平值為6,000,000美元的業績股份單位；

• 授予王博士於授予日期公平值為1,333,333美元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及

• 授予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即Brandicourt博士、Dugan博士、Glazer先生、
Goller先生、Hooper先生、Krishana先生、Riva博士、Sanders博士及易先
生）於授予日期公平值為200,000美元的受限制股份單位。

歐先生、王博士、Brandicourt博士、Dugan博士、Glazer先生、Goller先生、
Hooper先生、Krishana先生、Riva博士、Sanders博士及易先生為本公司董事。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彼等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及建議授予受限制
股份單位及業績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非豁免關連交
易，須遵守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本公司已成立該等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就建議授予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業績股份
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向獨立股東提出建議。本公司已委任獨立財務
顧問，以就建議授予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業績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
易向該等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出建議。

本公司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有關批准建議授予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業績股份
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包括據此配發及發行任何新股份）的普通決議
案。載有（其中包括）建議授予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業績股份單位詳情、該等獨立
董事委員會函件及獨立財務顧問函件的通函，連同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將
適時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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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

董事會已議決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即2024年6月5日）授予歐先生於授予日期公平
值為6,000,000美元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惟須
獲接納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方可作實。

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詳情

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詳情如下：

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 
股份單位日期：

2024年6月5日

董事會議決建議授予歐先生受 
限制股份單位日期：

2024年4月15日

授出的代價： 零

美國存託股份於董事會議決 
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 
單位日期的收市價：

每股美國存託股份138.40美元

應得數額： 所授各受限制股份單位代表於其歸屬日期收
取一股普通股的權利

歸屬期： 於授予日期的每個週年日將歸屬 2 5 %普通
股，惟須視乎是否繼續任職而定；然而，倘
無故或因良好理由（定義見歐先生的僱傭協
議）終止僱傭後，則受限制股份單位將獲歸
屬，猶如其繼續任職額外 20個月；惟受限
制股份單位須就相關股份於本公司控制權變
更、身故或殘疾後悉數歸屬。

受限制股份單位沒有表現目標但受限於本公司的退扣政策。薪酬委員會認為，在
行政人員薪酬中包括一部分基於時間的激勵措施，如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
單位，可以鼓勵行政人員關注公司的長期業績，使行政人員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
更加一致，同時促進留任。此外，薪酬委員會認為，建議授予歐先生的受限制股
份單位並無表現目標，是具有市場競爭力的，且符合公司的薪酬政策，並與2016
年計劃的目的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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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獨立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後及使用假定
授予日期價格，僅供參考，根據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可發行予歐先
生的最高股份數目估計為552,006股股份（「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參考數目」），
佔截至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04%及經擴大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建
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獨立
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0.04%；以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
部，歐先生於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後於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總額為
74,781,032股股份，佔截至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5.50%及經擴大已發行
股份總數（不包括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
位、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5.50%。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向歐先生提供財務資助以協助其購買2016年計劃項
下股份的任何安排。

市值

基於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參考數目及本公司美國存託股份於2024年4月12日在
納斯達克的收市價每股141.30美元（或每股普通股10.87美元），建議授予歐先生受
限制股份單位涉及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市值約為600萬美元（約4,704萬港元）。

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的理由及裨益

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為本公司員工（包括高級行政人員）薪酬計劃的一
部分。有關授予的目的是鼓勵行政人員及其他員工專注於公司長期表現，將彼等
的利益與股東保持一致，促進維持及獎勵公司及個人卓越表現。建議授予歐先生
受限制股份單位旨在提供足夠獎勵，以挽留及激勵歐先生參與制定本公司策略及
長期發展，以及並認可其對本公司發展的貢獻。

就此而言，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歐先生）及薪酬委員會認為建議授
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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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歐先生為本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其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及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非豁免關連交易，須遵守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
定。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歐先生及其聯繫人各自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議
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據董事所
知、所悉及所信：(i)歐先生及其聯繫人各自概無擁有任何股份權益，惟歐先生於
合共74,229,026股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除外，佔截至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
總數約5.46%（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及(ii)概無其他股東於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擁有
任何重大權益。因此，除歐先生及其關聯實體的任何信託人、管理人及董事外，
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
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概無獨立非執行董事被視為於本授予中擁有權益，因此，彼等概無就相關董事會
決議案放棄投票。

本公司已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就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
進行的任何交易向獨立股東提出建議。本公司已委任獨立財務顧問，以就建議授
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
東提出建議。

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

董事會已議決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即2024年6月5日）授予歐先生於授予日期公平
值為6,000,000美元的業績股份單位（「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惟須獲接
納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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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詳情

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詳情如下：

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 
股份單位日期：

2024年6月5日

董事會議決建議授予歐先生 
業績股份單位日期：

2024年4月15日

授出的代價： 零

美國存託股份於董事會議決 
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 
單位日期的收市價：

每股美國存託股份138.40美元

應得數額： 所授各業績股份單位代表於達成業績指標時
收取一股普通股的權利

業績指標： 所用的表現指標為年度總收益，根據三年期
間各年達致設定收益目標的結果，按目標0至
200%計算，並於各年度均加權計算

歸屬期： 當第三年總收益數目確定後，惟達致表現指
標的情況下，普通股將於三年表現期結束時
獲歸屬，且須視乎是否繼續任職而定；然
而，倘無故或因良好理由（定義見歐先生的僱
傭協議）終止僱傭後，已完成業績期的業績股
份單位將根據實際業績獲歸屬並支付，同時
未完成的年度獎勵將按目標支付，猶如其繼
續任職額外20個月；惟業績股份單位須就相
關股份於本公司控制權變更、身故或殘疾後
按相同公式悉數歸屬

業績股份單位受限於本公司的退扣政策。薪酬委員會認為，在行政人員薪酬中包
括一部分基於業績的激勵措施，如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可以透過提供
有客觀標準的可量化目標，進一步推進本公司的績效薪酬理念以及激勵及獎勵歐
先生。建議向歐先生授出業績股份單位旨在使薪酬與公司業績以及最終與股東利
益緊密結合。此外，薪酬委員會認為，建議授予歐先生的業績股份單位，是具有
市場競爭力的，且符合公司的薪酬政策，並與2016年計劃的目的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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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獨立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後及使用假定授
予日期價格，僅供參考，根據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可發行予歐先生的股
份數目於完成目標100%估計為552,006股股份（「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參考數目」）
（最大歸屬值或於完成目標200%估計為1,104,012股股份），佔截至本公告日期已
發行股份總數約0.04%及經擴大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
份單位、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
單位）0.04%；以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歐先生於建議授予
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後於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總額為74,781,032股股份，佔截
至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5.50%及經擴大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建議授予
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
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5.50%。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向歐先生提供財務資助以協助其購買2016年計劃項
下股份的任何安排。

市值

基於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參考數目及本公司美國存託股份於2024年4月12日在納
斯達克的收市價每股141.30美元（或每股普通股10.87美元），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
股份單位涉及的業績股份單位市值約為600萬美元（約4,704萬港元）。

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的理由及裨益

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為本公司擁有高級副總裁或以上職銜的員工（包括
高級行政人員）薪酬計劃的一部分。有關授予的目的是為透過提供有客觀標準的
可量化目標，進一步推進本公司的績效薪酬理念以及激勵及獎勵歐先生。建議授
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旨在使薪酬與公司業績以及最終與股東利益緊密結合。

就此而言，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歐先生）及薪酬委員會認為建議授
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

上市規則涵義

歐先生為本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其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及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
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非豁免關連交易，須遵守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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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歐先生及其聯繫人各自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議
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據董事所
知、所悉及所信：(i)歐先生及其聯繫人各自概無擁有任何股份權益，惟歐先生於
合共74,229,026股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除外，佔截至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
總數約5.46%（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及(ii)概無其他股東於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擁有任
何重大權益。因此，除歐先生及其關聯實體的任何信託人、管理人及董事外，概
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及
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概無獨立非執行董事被視為於本授予中擁有權益，因此，彼等概無就相關董事會
決議案放棄投票。

本公司已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就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
行的任何交易向獨立股東提出建議。本公司已委任獨立財務顧問，以就建議授予
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
出建議。

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

董事會宣佈其已議決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即2024年6月5日）授予王博士於授予
日期公平值為1,333,333美元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
位」），惟須獲接納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方可作實。

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詳情

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詳情如下：

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 
單位授予日期：

2024年6月5日

董事會議決建議授予王博士 
受限制股份單位日期：

2024年4月15日

授出的代價： 零

美國存託股份於董事會議決 
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 
單位日期的收市價：

每股美國存託股份138.4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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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得數額： 所授各受限制股份單位代表於其歸屬日期收
取一股普通股的權利

歸屬期： 於授予日期的每個週年日將歸屬 2 5 %普通
股，惟須視乎是否繼續任職而定；惟受限制
股份單位須就相關股份於身故或殘疾後悉數
歸屬。

受限制股份單位沒有表現目標或退扣機製。薪酬委員會認為，在王博士薪酬中包
括一部分基於時間的激勵措施，可以鼓勵王博士關注公司的長期業績，使王博士
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更加一致，同時促進留任。此外，薪酬委員會認為，建議授
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並無表現目標或退扣機製，是具有市場競爭力的，且符
合公司的薪酬政策，並與2016年計劃的目的相一致。

待獨立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後及使用假定
授予日期價格，僅供參考，根據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可發行予王博士
的最高股份數目估計為122,668股股份（「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參考數目」），佔
截至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009%及經擴大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建議
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及建議授予獨立非
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0.009%；以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
部，王博士於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後於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總額為
20,436,661股股份，佔截至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建議授予歐先生受
限制股份單位及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約1.50%及經擴大已發
行股份總數1.50%。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向王博士提供財務資助以協助其購買2016年計劃項
下股份的任何安排。

市值

基於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參考數目及本公司美國存託股份於2024年4月12日在
納斯達克的收市價每股141.30美元（或每股普通股10.87美元），建議授予王博士受
限制股份單位涉及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市值約為133萬美元（約1,045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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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的理由及裨益

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為本公司對王博士擔任本公司科學顧問委員會主
席的薪酬待遇的一部分。王博士的顧問服務包括領導科學顧問委員會及向本公司
提供其專業領域的短期及長期戰略意見、不時參與本公司的領導小組會議以及代
表本公司與主要利益相關者溝通。透過該等及其他貢獻，王博士幫助我們在研發
及業務目標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旨在提供足夠獎
勵，以挽留及激勵王博士參與制定本公司策略及長期發展，以及並認可其對本公
司發展的貢獻。

就此而言，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王博士）及薪酬委員會認為建議授
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
益。

上市規則涵義

王博士為非執行董事。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其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及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非豁免關
連交易，須遵守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王博士及其聯繫人各自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議
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據董事所
知、所悉及所信：(i)王博士及其聯繫人各自概無擁有任何股份權益，惟王博士於
合共20,313,993股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除外，佔截至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
總數約1.49%（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及(ii)概無其他股東於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擁有
任何重大權益。因此，除王博士及其聯屬實體的任何信託人及管理人外，概無股
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
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概無獨立非執行董事被視為於本授予中擁有權益，因此，彼等概無就相關董事會
決議案放棄投票。

本公司已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就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
進行的任何交易向獨立股東提出建議。本公司已委任獨立財務顧問，以就建議授
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
東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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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授予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

根據本公司獨立董事薪酬政策的規定，董事會宣佈其已議決於2024年6月5日授
予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於授予日期公平值為200,000美元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即
Brandicourt博士、Dugan博士、Glazer先生、Goller先生、Hooper先生、Krishana
先生、Riva博士、Sanders博士及易先生（分別為「建議授予Brandicourt博士受限
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Dugan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Glazer先生受
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Goll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Hooper先生
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Krishana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Riva博
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Sanders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建議授予易先
生受限制股份單位」，統稱「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惟須獲
接納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方可作實。

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詳情

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詳情如下：

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 
受限制股份單位授予日期：

2024年6月5日

董事會議決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 
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日期：

2024年4月15日

授出的代價： 零

美國存託股份於董事會議決 
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 
限制股份單位日期的收市價：

每股美國存託股份138.40美元

應得數額： 所授各受限制股份單位代表於其歸屬日期收
取一股普通股的權利



11

歸屬期： • 100%普通股將於授予日期首個週年日或
下屆股東週年大會日期（以較早發生者為
準）歸屬；然而，倘董事自董事會辭任或
不再擔任董事，則停止所有歸屬，惟下
文所載列者或董事會認為情況顯示有必
要繼續歸屬則除外。未歸屬的受限制股
份單位須於發生下列情況後悉數加速歸
屬：(i)身故；(ii)殘障；(iii)與本公司的
控制權變更有關的終止任職；或(iv)本公
司的控制權變更後董事繼續任職，及於
控制權變更時收購方不承擔該授予。受
為遵守適用稅務及其他規例而設的特定
條款及條件規限，董事一般可選擇延遲
結算其受限制股份單位直至董事不再擔
任董事日期起六個月止；

• 儘管上文所述，於歸屬日期歸屬的受限
制股份單位數目不得導致各獨立非執行
董事法定或實益持有的股份總數，連同
任何尚未行使購股權、可換股證券及其
他提呈發行股份的權利（無論訂約與否）
獲行使後可能向彼等或彼等的代理人
各自發行的股份總數（於其歸屬及發行
後），超過歸屬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1%（「1%上限」）；及

• 倘於歸屬日期歸屬的受限制股份單位數
目會導致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法定或實益
持有的股份總數，連同任何尚未行使購
股權、可換股證券及其他提呈發行股份
的權利（無論訂約與否）獲行使後可能向
彼等或彼等的代理人各自發行的股份總
數超過1%上限，則於歸屬日期歸屬的受
限制股份單位的最終數目為可向有關承
授人發行且將彼等各自的持股維持在1%
上限以下的最高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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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受限制股份
單位的歸屬期可能短於12個月。薪酬委
員會認為此等安排符合公司的獨立董事
薪酬政策及2016年計劃的目的，因為受
限制股份單位的授予旨在挽留及激勵獨
立非執行董事在本公司制定戰略及長期
發展過程中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判斷。

受限制股份單位沒有表現目標或退扣機製。薪酬委員會認為，在董事薪酬中包括
一部分基於時間的激勵措施，如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可以
鼓勵董事關注公司的長期業績，使董事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更加一致，同時促進
留任。此外，薪酬委員會認為，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並無表
現目標或退扣機製，是具有市場競爭力的，且符合公司的薪酬政策，並與2016年
計劃的目的相一致。

待獨立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後及
使用假定授予日期價格，僅供參考，根據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
位可發行予Brandicourt博士、Dugan博士、Glazer先生、Goller先生、Hooper先
生、Krishana先生、Riva博士、Sanders博士及易先生各自的最高股份數目估計
為18,395股股份（「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參考數目」），佔截至本公告
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001%及經擴大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建議授予歐先生
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及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
位）0.001%；以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Brandicourt博士、
Dugan博士、Glazer先生、Goller先生、Hooper先生、Krishana先生、Riva博士、
Sanders博士及易先生於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後於股份或相關
股份的權益總額分別為46,189股、132,210股、3,127,054股、471,627股、202,280
股、471,627股、132,210股、154,895股、454,545股股份，分別佔截至本公告日期
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003%, 0.01%, 0.23%, 0.03%, 0.01%, 0.03%, 0.01%, 0.01%及
0.03%及經擴大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
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及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0.003%, 0.01%, 0.23%, 
0.03%, 0.01%, 0.03%, 0.01%, 0.01%及0.03%。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向獨立非執行董事提供財務資助以協助其購買2016
年計劃項下股份的任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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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

基於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參考數目及本公司美國存託股份於2024年4
月12日在納斯達克的收市價每股141.30美元（或每股普通股10.87美元），建議授予
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涉及的各受限制股份單位市值約為20萬美元（約
157萬港元）。

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的理由及裨益

根據本公司獨立董事薪酬政策，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為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待遇的一部分。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
旨在挽留及激勵獨立非執行董事繼續為董事會構建本公司策略及長期發展提供彼
等的意見及判斷。

就此而言，(i)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Brandicourt博士）及薪酬委員會
認為建議授予Brandicourt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
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ii)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Dugan博士）及薪
酬委員會（不包括Dugan博士）認為建議授予Dugan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條款屬
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iii)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但不包括Glazer先生）及薪酬委員會認為建議授予Glaz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條
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iv)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
董事但不包括Goller先生）及薪酬委員會認為建議授予Goll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
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v)董事（包括獨立非
執行董事但不包括Hooper先生）及薪酬委員會認為建議授予Hooper先生受限制股
份單位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vi)董事（包括
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Krishana先生）及薪酬委員會（不包括Krishana先生）認為
建議授予Krishana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
之整體最佳利益；(vii)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Riva博士）及薪酬委員
會認為建議授予Riva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
東之整體最佳利益；(viii)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Sanders博士）及薪
酬委員會認為建議授予Sanders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
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及(ix)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易先生）
及薪酬委員會（不包括易先生）認為建議授予易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條款屬公平
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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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Brandicourt博士、Dugan博士、Glazer先生、Goller先生、Hooper先生、Krishana
先生、Riva博士、Sanders博士及易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因此，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章，彼等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及各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
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非豁免關連交易，須遵守申報、公告及
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Brandicourt博士及其聯繫人各自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
批准建議授予Brandicourt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
棄投票。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i) Brandicourt博士及其聯繫人各自概無擁
有任何股份權益，惟Brandicourt博士於合共27,794股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除
外，佔截至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002%（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及(ii)概無其他股東於建議授予Brandicourt
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擁有任何重大權益。因此，除
Brandicourt博士外，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議授予
Brandicourt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Brandicourt博士並無就批准建議授予Brandicourt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董事會
決議案投票。概無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被視為於本授予中擁有權益，因此，除
Brandicourt博士外，彼等概無就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Dugan博士及其聯繫人各自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
議授予Dugan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據
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i)Dugan博士其聯繫人各自概無擁有任何股份權益，惟
Dugan博士於合共113,815股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除外，佔截至本公告日期已
發行股份總數約0.008%（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及(ii)概無其他股東於建議授予Dugan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擁有任何重大權益。因此，除Dugan博士外，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
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議授予Dugan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
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Dugan博士並無就批准建議授予Dugan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董事會決議案投票。
概無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被視為於本授予中擁有權益，因此，除Dugan博士外，
彼等概無就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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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Glazer先生及其聯繫人各自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
建議授予Glaz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i)Glazer先生及其聯繫人各自概無擁有任何股份權
益，惟Glazer先生於合共3,108,659股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除外，佔截至本公
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23%（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及(ii)概無其他股東於建議授予Glaz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
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擁有任何重大權益。因此，除Glazer先生外，概無股東須根
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議授予Glaz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
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Glazer先生並無就批准建議授予Glaz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董事會決議案投票。
概無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被視為於本授予中擁有權益，因此，除Glazer先生外，
彼等概無就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Goller先生及其聯繫人各自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
議授予Goll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據
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i)Goller先生及其聯繫人各自概無擁有任何股份權益，
惟Goller先生於合共453,232股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除外，佔截至本公告日期
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03%（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及(ii)概無其他股東於建議授予Goll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擁有任何重大權益。因此，除Goller先生外，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
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議授予Goll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
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Goller先生並無就批准建議授予Goll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董事會決議案投票。
概無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被視為於本授予中擁有權益，因此，除Goller先生外，
彼等概無就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Hooper先生及其聯繫人各自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
建議授予Hoop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i) Hooper先生及其聯繫人各自概無擁有任何股份權
益，惟Hooper先生於合共183,885股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除外，佔截至本公告
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01%（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及(ii)概無其他股東於建議授予Hoop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
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擁有任何重大權益。因此，除Hooper先生外，概無股東須根據
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議授予Hoop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
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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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per先生並無就批准建議授予Hoop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董事會決議案投
票。概無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被視為於本授予中擁有權益，因此，除Hooper先生
外，彼等概無就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Krishana先生及其聯繫人各自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
准建議授予Krishana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
票。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i)Krishana先生及其聯繫人各自概無擁有任何股
份權益，惟Krishana先生於合共453,232股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除外，佔截至
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03%（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及(ii)概無其他股東於建議授予Krishana先生受限制股份
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擁有任何重大權益。因此，除Krishana先生外，概無
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議授予Krishana先生受限制股份
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Krishana先生並無就批准建議授予Krishana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董事會決議案投
票。概無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被視為於本授予中擁有權益，因此，除Krishana先
生外，彼等概無就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Riva博士及其聯繫人各自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
議授予Riva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據董
事所知、所悉及所信：(i) Riva博士及其聯繫人各自概無擁有任何股份權益，惟
Riva博士於合共113,815股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除外，佔截至本公告日期已發
行股份總數約0.008%（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及(ii)概無其他股東於建議授予Riva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
的交易擁有任何重大權益。因此，除Riva博士外，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
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議授予Riva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
決議案放棄投票。

Riva博士並無就批准建議授予Riva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董事會決議案投票。概
無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被視為於本授予中擁有權益，因此，除Riva博士外，彼等
概無就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Sanders博士及其聯繫人各自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
建議授予Sanders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i)Sanders博士及其聯繫人各自概無擁有任何股份權
益，惟Sanders博士於合136,500股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除外，佔截至本公告
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01%（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及(ii)概無其他股東於建議授予Sanders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
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擁有任何重大權益。因此，除Sanders博士外，概無股東須根據
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議授予Sanders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
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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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ers博士並無就批准建議授予Sanders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董事會決議案投
票。概無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被視為於本授予中擁有權益，因此，除Sanders博士
外，彼等概無就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易先生及其聯繫人各自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建議
授予易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據董事所
知、所悉及所信：(i)易先生及其聯繫人各自概無擁有任何股份權益，惟易先生於
合共436,150股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除外，佔截至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
約0.03%（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及
(ii)概無其他股東於建議授予易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擁有任
何重大權益。因此，除易先生外，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
批准建議授予易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易先生並無就批准建議授予易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董事會決議案投票。概無其
他獨立非執行董事被視為於本授予中擁有權益，因此，除易先生外，彼等概無就
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本公司已成立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的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就
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向獨立股東
提出建議。本公司已委任獨立財務顧問，以就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
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向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的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出建議。

董事會認為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不會影響或妨礙各獨立非執
行董事於上市規則第3.13(1)條所述的獨立性。

建議授予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業績股份單位的最終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業績股份
單位數目

各建議授予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業績股份單位的最終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業績股份單
位數目（為免生疑問，可能高於或低於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參考數目、歐先生
業績股份單位參考數目、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參考數目或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
制股份單位參考數目（視情況而定））應根據授予日期公平值除以美國存託股份於
實際授予日期（應為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在納斯達克的收市價（經除以13得出）或
會計日期公平值計算。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第17.06A、17.06B以及17.06C條就如
下事項做出進一步公告：(i)每項建議授予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業績股份單位下最終
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業績股份單位數目；以及(ii)在實際授予日期當日根據2016年計
劃未來可供授出股份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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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安排

本公司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有關批准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
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建議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獨立非執
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以及各自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包括據此配發及發行
任何新股份）的普通決議案。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函
件、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的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及獨立財務
顧問函件的通函，連同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將適時刊發及╱或寄發予股東。

倘未能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得獨立股東批准，根據上市規則第17章，各有關建議
授予受限制股份單位將由具相同授予日期公平值的購股權授予所取代。

本公司之資料

本公司是一家全球性腫瘤創新公司，專注於發現和開發創新性治療，旨在為全球
癌症患者提高藥物可及性和可負擔性。本公司目前共有3款自主研發並獲批上市
藥物，包括百悅澤®（澤布替尼，一款用於治療多種血液腫瘤的布魯頓氏酪氨酸
激酶小分子抑制劑）、百澤安®（替雷利珠單抗，一款用於治療多種實體瘤及血液
腫瘤的抗PD-1抗體免疫療法）和百匯澤®（帕米帕利，一款具有選擇性的PARP1和
PARP2小分子抑制劑）。百悅澤®已在美國、中國、歐盟、英國、加拿大、澳大利
亞和其他國際市場獲批上市，百澤安®已在美國、歐盟和中國上市，以及百匯澤®

已在中國上市。通過利用其強大的商業化能力，本公司獲授權許可在中國市場商
業化另外14款已獲批藥物。在全球臨床開發及商業化能力的支持下，本公司已與
世界領先生物製藥公司（如安進公司及北京諾華製藥有限公司）建立合作，以開發
及商業化創新藥物。

釋義

「2016年計劃」 本公司於2018年12月7日採納的再次修訂及
重列2016期權及激勵計劃（經不時修訂），其
主要條款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4月29日
的通函

「美國存託股份」 美國存託股份（每股相當於本公司13股普通
股）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2024年6月5日（星期三）召開的
2024年股東週年大會

「聯繫人」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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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授出日期價格」 本公司美國存託股份於2024年4月12日在納
斯達克的收市價每股141.30美元（或每股普通
股10.87美元）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百濟神州有限公司，一家於2010年10月28日
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
司，並於聯交所（股份代號：06160）、納斯達
克（交易代號：BGNE）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科
創板（交易代號：688235）上市

「薪酬委員會」 董事會薪酬委員會

「關連人士」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本公司董事

「Brandicourt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Olivier Brandicourt博士

「Dugan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Margaret Han Dugan博士

「Riva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Alessandro Riva博士

「Sanders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Corazon (Corsee) Sanders博
士

「王博士」 非執行董事王曉東博士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港元」 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
會，旨在就有關建議授予歐先生及王博士受
限制股份單位及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
位的非豁免關連交易向獨立股東提出建議

「該等獨立董事委員會」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
受限制股份單位的獨立董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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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 
受限制股份單位的獨立 
董事委員會」

獨立董事委員會，包括：(i)由Dugan博士、
Glaze r先生、Gol le r先生、Hooper先生、
Krishana先生、Riva博士、Sanders博士及
易先生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旨在就有
關建議授予Brandicourt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
的非豁免關連交易向獨立股東提出建議；
(ii)由Brandicourt博士、Glazer先生、Goller
先生、Hooper先生、Krishana先生、Riva博
士、Sanders博士及易先生組成的獨立董事
委員會，旨在就有關建議授予Dugan博士受
限制股份單位的非豁免關連交易向獨立股東
提出建議；(iii)由Brandicourt博士、Dugan
博士、Goller先生、Hooper先生、Krishana
先生、Riva博士、Sanders博士及易先生組
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旨在就有關建議授予
Glaz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的非豁免關連交
易向獨立股東提出建議；(iv)由Brandicourt
博士、Dugan博士、Glazer先生、Hooper先
生、Krishana先生、Riva博士、Sanders博
士及易先生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旨在就
有關建議授予Goll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的
非豁免關連交易向獨立股東提出建議； (v )
由Brandicourt博士、Dugan博士、Glazer先
生、Goller先生、Krishana先生、Malley先
生、Riva博士、Sanders博士及易先生組成
的獨立董事委員會，旨在就有關建議授予
Hoop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的非豁免關連交
易向獨立股東提出建議；(vi)由Brandicourt
博士、Dugan博士、Glazer先生、Goller先
生、Hooper先生、Riva博士、Sanders博士
及易先生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旨在就有
關建議授予Krishana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的
非豁免關連交易向獨立股東提出建議；(vii)
由Brandicourt博士、Dugan博士、Glazer先
生、Goller先生、Hooper先生、Krishana先
生、Sanders博士及易先生組成的獨立董事
委員會，旨在就有關建議授予Riva博士受限
制股份單位的非豁免關連交易向獨立股東提
出建議；(viii)由Brandicourt博士、Dugan博
士、Glazer先生、Goller先生、Hooper先生、
Krishana先生、Riva博士及易先生組成的獨
立董事委員會，旨在就有關建議授予Sanders
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的非豁免關連交易向
獨立股東提出建議；及(ix)由Brandicourt博
士、Dugan博士、Glazer先生、Goller先生、
Hooper先生、Krishana先生、Riva博士及
Sanders博士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旨在就
有關建議授予易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的非豁
免關連交易向獨立股東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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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薪酬政策」 本公司的獨立董事薪酬政策，由董事會最近
於2024年2月5日修訂

「獨立財務顧問」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4條委任的獲聯
交所接納的獨立財務顧問，以建議該等獨立
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是否投票贊成有關建
議授予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業績股份單位的非
豁免關連交易

「獨立股東」 根據上市規則無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
有關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
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建議授予王博士
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
受限制股份單位的非豁免關連交易放棄投票
的股東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Glazer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Donald W. Glazer先生

「Goller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Michael Goller先生

「Hooper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Anthony C. Hooper先生

「Krishana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Ranjeev Krishana先生

「歐先生」 主席兼執行董事歐雷強先生

「易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易清清先生

「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議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位」 建議根據2016年計劃授予歐先生業績股份單
位

「建議授予受限制股份單位」 建議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
王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以及建議授予獨立非
執行董事受限制股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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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授予受限制股份單位及 
業績股份單位」

建議授予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建議授予歐先生
業績股份單位

「建議授予Brandicourt博士 
受限制股份單位」

建議根據2016年計劃授予Brandicourt博士受
限制股份單位

「建議授予Dugan博士 
受限制股份單位」

建議根據2016年計劃授予Dugan博士受限制
股份單位

「建議授予Riva博士 
受限制股份單位」

建議根據2016年計劃授予Riva博士受限制股
份單位

「建議授予Sanders博士 
受限制股份單位」

建議根據2016年計劃授予Sanders博士受限制
股份單位

「建議授予王博士 
受限制股份單位」

建議根據2016年計劃授予王博士受限制股份
單位

「建議授予獨立非執行董事 
受限制股份單位」

建議授予Brandicourt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
建議授予Dugan博士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
授予Glaz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
Goller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Hooper
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Krishana先生
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予Riva博士受限制
股份單位、建議授予Sanders博士受限制股份
單位及建議授予易先生受限制股份單位

「建議授予Glazer先生 
受限制股份單位」

建議根據2016年計劃授予Glazer先生受限制
股份單位

「建議授予Goller先生 
受限制股份單位」

建議根據2016年計劃授予Goller先生受限制
股份單位

「建議授予Hooper先生 
受限制股份單位」

建議根據2016年計劃授予Hooper先生受限制
股份單位

「建議授予Krishana先生 
受限制股份單位」

建議根據2016年計劃授予Krishana先生受限
制股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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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授予歐先生 
受限制股份單位」

建議根據2016年計劃授予歐先生受限制股份
單位

「建議授予易先生 
受限制股份單位」

建議根據2016年計劃授予易先生受限制股份
單位

「業績股份單位」 業績股份單位，即根據2016年計劃收取獎勵
股份的或然權利

「受限制股份單位」 受限制股份單位，即根據2016年計劃收取獎
勵股份的或然權利

「證券及期貨條例」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東」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股份」 本公司面值0.0001美元的普通股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就本公告而言及僅供說明用途，美元乃根據1.00美元兌7.84港元的匯率換算為港
元，並不表示任何港元或美元金額於相關日期可以或可能已經按上述匯率或任何
其他匯率兌換。

承董事會命
百濟神州有限公司

主席
歐雷強先生

香港，2024年4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歐雷強先生、非執行董事 
王曉東博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Olivier Brandicourt博士、Margaret Han Dugan
博士、Donald W. Glazer先生、Michael Goller先生、Anthony C. Hooper先生、
Ranjeev Krishana先生、Alessandro Riva博士、Corazon (Corsee) D. Sanders博士及
易清清先生。


